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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98�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2022-065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0月31日，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5,552,800股， 占公司董事会

决议本次回购事项当天总股本7,400,803,875股的比例为0.6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04元/股、最低价为3.76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730,097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4月28日和2022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临2022-020号）和《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2-025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公

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A股股份数量为45,552,800股， 已回购股份约占公司董

事会决议本次回购事项当天总股本的0.62%，成交的最高价格为4.04元/股，成交的最低价

格为3.7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730,097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实施

本次回购，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5303� � � � � � � � �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1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zy.huaibei.gov.cn/）于2022年11月2日发布了

《杜集区段园镇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结果公示》，杭州市

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该项目的拟中标单位。 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杜集区段园镇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

2、招标人：淮北市天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拟中标单位：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5、中标价(万元)/费率：设计：0.700（910万元）；施工：0.933（36,107.10万元）

6、项目概况：项目建设总占地面积约3,156.4亩，主要建设独立工矿区治理、采煤塌陷

区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内容，项目总投资约12.6亿元。 一期工程实施范围为兴国路以南，

迎宾大道以东，汉西西路以北，东至用地红线，实施面积约2,290亩，建安费约3.9亿元。具体

包括但不限于：勘察、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方案、初步设计及其评审、施工图设计及其审查）

及工程施工的土方、绿化、道路、硬化铺装、地面停车场、人工沙滩、草坪巨幕电影、游船码

头、彭祖养生园、极限运动场、光影廊桥、水秀桥、管理中心、配套建设给排水、照明、VR灯光

秀等基础设施全过程建设内容。

7、建设地点：淮北市杜集区段园镇

8、工期：600个日历天

二、预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若该项目最终确定中标、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结果公示阶段，公示期自2022年11月2日起至2022年11月3日止，

公司能否获得《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该项目的合同总金额、具体内容等以

与招标人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011� � � �证券简称：新光光电 公告编号：2022-038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77,318股，占公司总

股本100,000,000股的比例为0.37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997元/股，最低价为21.91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03,025.9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2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 39.00元/股

（含），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2年4

月15日至2023年4月1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6日、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0）。

二、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377,318�股，占公司总股本100,000,000股的比例为0.3773%，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25.997元/股， 最低价为21.91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803,025.90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011�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光光电 公告编号：2022-039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4日(星期五)�至11月1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xggdkj.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6日发布公

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1日 上午 10:00-11: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1日 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康为民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玉伟

财务总监：赵学平

独立董事：曹如鹏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1日 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4日(星期五)�至11月1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b@xggdkj.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电话：0451-58627230

邮箱：zqb@xggd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0326� �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2-86号

转债代码：110060� � � � � � � �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 � � � � � �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路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574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发行了10,869,880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8,698.80万元，期限6年，债券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可转债到期后5个

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59号文同意，公司108,698.8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将于2019年11月2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

码“11006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期自2020年5月6日至2025年10月27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7.24元/股，最新转股

价格为5.42元/股。

二、关于“天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2年10月10日至2022年11月2日，公司股票连续18个交易日中已有1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5.42元/股的85%（即4.61元/股），存在触发“天路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可能性。 若未来连续12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收盘价仍继续满足相

关条件，将可能触发“天路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

“在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 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

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 公司将依据上述规则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履行审议及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天路转债” 的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315� � � � � �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2-061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0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至11月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novogen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5日发布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0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0日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李瑞强

董事会秘书：王其锋

财务总监：施加山

独立董事：王春飞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0日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至11月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novogen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办公室

电话：010-82837801-889

邮箱：ir@novoge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0273� � � � � � � � � � �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2022-075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3月29日、2022年4

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13.50元/

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

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及2022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9)。

后经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及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价格上限由回购报告书内不超过人民币13.50元/股前后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95元/

股。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8日、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2022-06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

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794,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01,945,207股的比例为0.56%，回购成交最高价为11.18元/股，

最低价为8.58元/股，均价为9.5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7,423.24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

根据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16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2-161

转债代码：113049� � � � � � � � � � � �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2020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共有36,000元“长汽转

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943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10%。 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2年10月31日，累计共有4,500,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118,504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28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10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500,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871429%。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7,894,058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

期为2022年5月5日至2023年4月26日。 2022年10月行权0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结果：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7,462,500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

期为2022年5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 2022年10月行权0股，占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结果：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75,541,221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2

年8月31日至2023年7月21日。 2022年10月行权0股，占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7号文同意，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汽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49”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 自2021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38.39元/股，由于2021年10月20日及2022年5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2021年度利润分配； 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2021年11月9日、2022年4

月15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购H股股份

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成2022

年7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 目前

转股价格调整为38.1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共有36,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转股数为94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0%。 自2021年12月17

日至2022年10月31日，累计共有4,500,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118,50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283%。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5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871429%。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表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36,310,195 0.40 0 36,310,195 0.40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6,131,459,535 66.94 943 6,131,460,478 66.94

H股 2,991,047,500 32.66 0 2,991,047,500 32.66

股份总数 9,158,817,230 100 943 9,158,818,173 100

二、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

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0年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一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

机制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23日， 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19年7月30日-2020年1月30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

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15日，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董事

就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及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

了核查意见， 认为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满足， 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

2020年6月4日， 本公司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

记工作。 股票期权共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实际向1,651名激

励对象授予共计8,706.53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7月2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注销已离职或岗位调迁激励对象部分股票期权，并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

予的部分股票期权309,100份,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48元/份。 详见公

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435,300份。

2021年1月28日，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

的议案》，确定本公司预留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1年1月28日。 以42.15元/股的行权价

格授予558名激励对象1,838.8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8.20元/股。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的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

期权1,008,383份。 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注销

4名离职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139,

900份。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12日，本公司于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登记工作。本次期权实际授予558人，6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本次

实际向49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572.10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1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7.90元/股。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A股权益分派及2021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

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为41.57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

上述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公司拟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742,223份。详见公司于2022年

3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4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及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0年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1年度A股利润分配

实施，根据《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7.83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1.50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

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14日，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

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25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

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 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董事就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数量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满足，授予的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确定的授予日。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9月9日， 本次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实际授予8,535人，388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因此本公司实际向8,14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30,059.40万份股

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21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

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 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26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2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1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

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19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层面业绩达成情况，注销公司层面未行权部分股票期权，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

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结合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公司拟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

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38,646,252股。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2年7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上述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达成。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行权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① 2020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

况：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股）

2022年10月行

权数量（股）

截至2022年10

月31日累计行

权数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2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

的比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人员（1,579人）

27,894,058 0 26,803,439 96.09%

合计 27,894,058 0 26,803,439 96.09%

② 2020年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

况：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股）

2022年10月行权

数量（股）

截至2022年10月31

日累计行权数量

（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个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人员（472人）

7,462,500 0 9,397 0.13%

合计 7,462,500 0 9,397 0.13%

③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股）

2022年10月行权

数量（股）

截至2022年10月31

日累计行权数量

（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个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重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人员（7,346人）

75,541,221 0 4,612 0.01%

合计 75,541,221 0 4,612 0.01%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

市交易， 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2年10月31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3、行权人数：

①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579人，截至2022年10

月31日，共有1,545人参与行权。

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472人，截至2022年10月

31日，共有10人参与行权。

③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7,346人, � 截至

2022年10月31日，共有4人参与行权。

4、行权价格：

①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7.83元/股；

②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41.50元/股；

③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33.19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

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26,812,836股， 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

211,373,137.77元，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4,612股， 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153,

072.28元，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36,310,195 0.40 0 36,310,195 0.40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6,131,459,535 66.94 0 6,131,459,535 66.94

H股 2,991,047,500 32.66 0 2,991,047,500 32.66

股份总数 9,158,817,230 100 0 9,158,817,230 100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可转债转股

（股）

行权

（股）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A

股）

36,310,195 0.40 0 0 36,310,195 0.40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6,131,459,535 66.94 943 0 6,131,460,478 66.94

H股 2,991,047,500 32.66 0 0 2,991,047,500 32.66

股份总数 9,158,817,230 100 943 9,158,818,173 100

本次可转债转股及股票期权行权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1633�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2-162

转债代码：113049� � � � � � � �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预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

购公司股份，不低于2,000万股（含），不超过4,000万股（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元/股（含）。 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的数量上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上限为人民币180,000万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

总额为准。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但受限于

A股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 内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预案的公告》。

一、公司回购A股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个月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2

年10月14日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预案》，现将公司截至2022年

10月底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0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11,691,900股，

已回购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 回购最高价格29.60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

27.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37,091,662.28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

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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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4日(星期五)�至11月1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gwm.com.cn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2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1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1日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执行董事、CFO兼董事会秘书：李红栓女士

独立董事：乐英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1日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4日(星期五)�至11月1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gwm.

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郝硕

电话：0312-2197813

邮箱：zqb@gwm.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日


